附件11
吉林省社会组织工作先进个人
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
（省直部门/地方部门）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职务职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：


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纪检监察机关意见：


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统战部门意见（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）：


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公安部门意见：


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推荐对象为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人员的，需填写此表；2.推荐对象需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部门、纪检监察机关、公安部门等部门意见；3.推荐对象涉及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的，还需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统战部门意见；4.该推荐对象有无因本组织的职务行为接受执纪问责或处罚情形；5.此表一式2份；6.如还需征求其他相关部门意见，请参照此表自行制作表格，或提供书面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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